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国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迟超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４４

，

６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９６

，

２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２

，

２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２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６．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５１

，

８５３

，

７５０．００ －３３

，

９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８５

，

６２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７

，

２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９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０３ －３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０３ －３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０％ ０．５５％ －２．１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１

，

３５３

，

４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３８

，

５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２４１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９４

，

１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６７

，

０００．０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６

，

７５０．００

合计

－３５０

，

２５０．０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９

，

８８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境外法人

２９．１２％ ２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５４％ ４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８９％ ３６

，

６４９

，

０６１ ０

张利明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４％ ２４

，

２９４

，

７１８ ０

方如意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４％ 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０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５％ ４

，

８６２

，

２８４ ０

黄俊虎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５％ ４

，

１０４

，

８００ ０

北京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９％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

方国权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３

，

５６７

，

６４０ ０

尚飞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３

，

４４５

，

２５７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２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６

，

６４９

，

０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张利明

２４

，

２９４

，

７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方如意

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４

，

８６２

，

２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黄俊虎

４

，

１０４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方国权

３

，

５６７

，

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尚飞

３

，

４４５

，

２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张利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０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４

，

２９４

，

７１８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２４

，

２９４

，

７１８

股，位列公司第四大流通股股东；

公司股东方如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０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位列公司第五大流通股股东；公司股东黄

俊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０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４

，

１０４

，

８０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４

，

１０４

，

８００

股，位列公司第七大流通股股东；公司股东方国权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０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３

，

５６７

，

６４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３

，

５６７

，

６４０

股，位列公司第九大流通股股东。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货币资金减少

42%,

主要因为经营活动净流出

85,629

千元

,

投资活动净流出

98,159

千元

,

筹资活动净流出

所致

31,298

千元所致。

预付款项增加

58%,

主要因为增加预付项目收购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增加

58%,

主要因为单位往来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减少

100%,

主要因为本期归还上年末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增加

48%,

主要因为本期预收子公司股权处置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79%,

主要因为本期支付了上年度计提的工资薪金所致。

应付利息减少

47%,

主要因为本期支付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增加

50%,

主要因为开发项目本期结转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增加

359%,

主要因为开发项目本期结转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

41%,

主要因为开发项目本期结转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减少

69%,

主要因为本期开发项目营销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增加

672%,

主要因为本期借款利息增加以及费用化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100%,

主要因为本期应收款项发生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增加

1189%,

主要原因为本期联营和合营企业利润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减少

99.81%,

主要因为本期没有收购子公司

,

没有产生收购子公司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减少

73%,

主要因为本期发生的违约金赔付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增加

218%,

主要因为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

46%,

主要因为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

55%,

主要因为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

主要因为预收处置子公司股权款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

71%,

主要因为本期没有购买子公司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减少

80%,

主要因为本期新增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增加

40%,

主要因为本期支付利息及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全资子公司抵押贷款事项

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与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平安汇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委托贷

款合同

,

委托人委托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向星泰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

贷款额度人民币

1

亿元

,

额度期限

14

个月

(

单笔贷款不超过

3

个月

,

额度循环使用

),

贷款利率为

7.5%/

年

,

星泰公司将以其持有的北京“阳光上东”未售的

部分住宅、底商进行抵押。

截至报告披露日

,

本公司已完成提款。

本事项的详细情况刊登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的

2015-L6

号公告。

2

、收购天津德然

100%

股权事项

经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瑞金与杜然、杜厦

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由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天津瑞尚收购杜然持有的天津德然

100%

股权

,

股权转

让款总计人民币

163,364

千元

,

从而间接取得天津德然持有的杨柳青公司

70%

的股权。

2012

年

6

月

18

日

,

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天津瑞尚完成对天津德然

55%

的股权收购

,

并按协议约定支付

了股权转让款

19,360

千元

,

支付承担债务款

192,640

千元。

2012

年

9

月

11

日

,

本公司及北京瑞金与杜然、杜厦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

对《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规定天津德然剩余

45%

的股权交割时间、股权转让价款、项目公司欠付杜厦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克

瑞思公司的往来款偿还时间等进行了调整。此项交易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2

年

9

月

11

日披露的

2012-L45

号

交易进展公告。

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

,

本公司最迟应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

含

)

向杜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及补

偿金

(

如有

)

及偿还其应收回债权及补偿金

(

如有

)

。截止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已付杜然股权转让款

1,936

万

元人民币

,

未付股权转让款

10,017

万元人民币

;

已付其应收回债权

59,684

万元人民币

,

未付其应收回债权

24,

755

万元人民币。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

,

如本公司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

(

含

)

未能向杜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

价款或未能偿还杜然、杜厦应收回的债权的

,

则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

(

含

),

本公司应按日向杜然、杜厦支付未付

款项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上述款项已在

2014

年

7

月

31

日之前支付完毕。

天津瑞尚已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之前

,

取得天津德然

100%

的股权。

2015

年

1

月

30

日

,

本公司与杜然、杜厦签

署《关于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2

》

,

就延迟支付上述款项所产

生的补偿金事宜进行补充约定。本公司同意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前向杜然、杜厦或其指定第三方支付人民币

3000

万元。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按约支付完毕人民币

3000

万元补偿款后

,

杜然、杜厦或其关联方不

再就杜然、 杜厦或其关联方收购天津德然股权事宜签署的协议向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关联方提出任何权利

主张

(

包括但不限于违约、赔偿、补偿、利息等

)

上述款项已在

2015

年

1

月

30

日之前支付完毕。

本事项的详细情况刊登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的

2015-L7

号公告。

3

、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5%

股权事项

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与北京嘉源盛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

出售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北京瑞景

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5%

股权

,

股权转让对价共计

331,890,542

元

;

其中

,

嘉源盛达受让

28.8%

股权

,

股权转

让对价为

212,409,947

元

,

众元投资受让

16.2%

股权

,

股权转让对价为

119,480,595

元。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

有瑞景阳光

10%

股权

,

嘉源盛达持有

28.8%

股权

,

众元投资持有

16.2%

股权

,

君汇

(

香港

)

有限公司持有

45 %

股

权。

截止报告披露日

,

本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对价首付款人民币

100,000,000

元。

本事项的详细情况刊登于

2015

年

3

月

21

日的

2015-L12

、

2015-L15

号公告。

4.

申请贷款及关联交易事项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拟

与新资房地产开发

(

上海

)

有限公司、星展银行或委托贷款人指定的其他金融机构签署委托贷款协议

,

委托

贷款人通过受托贷款人向北京瑞丰发放委托贷款

,

贷款基本条件如下

:

借款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2

亿元

,

借款期

限为

1

年

(

若借款人要求且委托贷款人同意

,

可展期

6

个月

),

借款年利率为借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同时

,

公司、北京瑞丰

,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都锦尚置业有限公司拟与委托贷款人达成股权

/

商

品房买入选择权协议

,

如借款人未按期还款

,

或本公司违反期权协议的约定

,

委托贷款人有权按双方共同指

定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行使期权。

截至报告披露日

,

本公司已完成全部提款。

本事项详细情况刊登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

2015

年

3

月

24

日的的

2015-L9

、

2015-L14

号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及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

１

）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ＧＩＣ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仅通过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及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子公司在中国国内进行房地产投资。（

２

）在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作为阳光股份的控股股东期间，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及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全部控

股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将不控股中国国内其他任何主业为房地产

业的

Ａ

股上市公司。（

３

）在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作为阳光股份的控股股东期间，如在中

国国内任何阳光股份已有房地产投资项目的城市或地区中，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或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任何一家控股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寻找到任何

由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或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任何一家控股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

内）拟控制且符合阳光股份整体业务发展规划的房地产投资项目时，则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及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全部控股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将事

先通知阳光股份，阳光股份则有权优先考虑与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及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全部控股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合作投资该等项目。在阳光股份

书面告知不与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及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全部控股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合作投资该等项目后，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及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全部控股

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方可采取其他方式投资该等项目。（

４

）在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作为阳光股份的控股股东期间，如阳光股份表示有意向与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或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任何一家控股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共同投

资某一房地产投资项目但亦有其他主体有意向与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或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任何一家控股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共同投资同一房地产投

资项目时，则在同等条件下，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及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全部控股子公

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将优先选择与阳光股份共同投资，但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及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全部控股子公司（包括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在内）有权选择不投资

该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在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作为

阳光股份

的控股股

东期间。

履

行。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四、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北京 实地调研 机构

光大证券 谢皓宇

新华基金 贺俊瑛

公司发展战略、商业运营模式

和业务发展状况

证券代码:000608� �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5-L23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

2015

年

4

月

17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

)

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出席董

事

7

人

,

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

会议

达成如下决议

: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

,

聘请赵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博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

赵博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

赵博先生

,1982

年出生。

1999-2003

年就读于北京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

,

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3-2006

年

就读北京科技大学岩土工程系

,

获工学硕士学位。

2006-2008

年就职于北京中实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任经营部副经理

; 2008-2014

年就职于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任商业地产事业部投资总监

; 2014

年加入本

公司

,

任资本市场部总经理。

赵博先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

,

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专业知

识

,

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赵博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赵博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

号阳光大厦

11

层

邮政编码

:100044

联系电话

:(010)68361088

传 真

:(010)88365280

电子信箱

:yangguang@yangguangxin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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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

2015

年

4

月

17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

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

,

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出具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监事

会及全体监事愿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季度报告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会议并一致同意本季度

报告。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总裁齐联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蓬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吉飞女士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

，

６１９

，

２６２

，

６２３．６３ ２

，

００７

，

８１７

，

４１１．３７ ３０．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１

，

２３０

，

０９２．０７ １７

，

６３２

，

１１８．４７ ７７．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１５

，

７１０

，

２０６．８４ １７

，

３６０

，

１０５．２０ －９．５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３３

，

３８８

，

０６６．５９ －５０７

，

１０９

，

１１２．２７ －５．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２ ０．０８６ ７７．１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２ ０．０８６ ７７．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８％ １．７１％ －０．１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５

，

６６９

，

５３３

，

９９８．４１ ４

，

６６９

，

９２１

，

９３６．４９ ２１．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４７４

，

１３６

，

１６３．７９ １

，

７７９

，

４１２

，

４６０．０６ ３９．０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

，

４３７．４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０

，

３７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８

，

３５８

，

５３８．３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３

，

１８９．７４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７２１

，

０３７．１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

，

７６６．３５

合计

１５

，

５１９

，

８８５．２３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８

，

５５６

户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００％ ５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０ ０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６２％ １３

，

６４５

，

５４６ 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１．４６％ ２

，

９９９

，

８６４ ０ ０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９９％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基金

９

号 其他

０．６８％ １

，

４０４

，

５００ ０ ０

陈文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 １

，

３４９

，

５１０ ０ ０

黄庆仰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４％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王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８５３

，

８９３ ０ ０

杨光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８０４

，

６００ ０ ０

张景山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７６０

，

５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１３

，

６４５

，

５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６４５

，

５４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２

，

９９９

，

８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９９

，

８６４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基金

９

号

１

，

４０４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０４

，

５００

陈文生

１

，

３４９

，

５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４９

，

５１０

黄庆仰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０

，

０００

王军

８５３

，

８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３

，

８９３

杨光

８０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４

，

６００

张景山

７６０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０

，

５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是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除此之外，本公司对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情况不详。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股东陈文生、黄庆仰、王军、杨光和张景山持有

的股份均为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元） 增减比例

预付账款

３８９

，

１６５

，

５８４．５１ ２２０

，

６２０

，

２９０．６０ ７６．４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８６６

，

５２８

，

３３７．４８ １

，

０９８

，

５５１

，

８５３．４４ ６９．９１％

短期借款

６３４

，

８４２

，

４５４．７５ ２８２

，

９５１

，

７２３．０４ １２４．３６％

应交税费

１３

，

３７３

，

１８７．５０ ４８

，

４３６

，

８３９．０７ －７２．３９％

应付利息

３２８

，

６６６．６７ ８１８

，

４６１．１５ －５９．８４％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３８

，

８４３

，

４９１．６２ １２１

，

７５６

，

３８６．８５ ９６．１７％

其他综合收益

１

，

３５３

，

５３３

，

９１４．５５ ６９０

，

０４０

，

３０２．８９ ９６．１５％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元）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２

，

６１９

，

２６２

，

６２３．６３ ２

，

００７

，

８１７

，

４１１．３７ ３０．４５％

营业成本

２

，

４９７

，

３７２

，

７１７．９０ １

，

９０９

，

３８４

，

３６７．８２ ３０．７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

，

０５４

，

６３１．３１ １

，

８６４

，

６８１．９４ ６３．８２％

销售费用

４２

，

５５２

，

３２７．０８ ２９

，

２８４

，

５４０．３７ ４５．３１％

管理费用

３２

，

６９６

，

６９６．０２ ２３

，

５７２

，

１０５．７３ ３８．７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０２

，

４６９．８４ ７５８

，

２４１．８２ －４６．９２％

投资收益

１８

，

０２６

，

４８７．０２ ６

，

１３８

，

７１７．６５ １９３．６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５４５

，

８４６．２６ －６

，

３４１

，

５４３．３６ ２３４．７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４

，

１０４

，

３１２．８３ ２２５

，

５４２

，

３３９．６９ ４８．１３％

变动原因说明

:

(1)

预付账款比

2014

年末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

(

苏州

)

集团有限公司采购业务扩大所

致。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他综合收益比

2014

年末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持有的千方

科技股票价格变动所致。

(3)

短期借款比

2014

年末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

(

苏州

)

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扩大及结算

方式调整而增加的短期借款所致。

(4)

应交税费比

2014

年末减少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

(

苏州

)

集团有限公司和紫光软件系统

有限公司当期缴纳税费较多

,

造成期末应交税费较少所致。

(5)

应付利息比

2014

年末减少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

(

苏州

)

集团有限公司支付银行存款利

息所致。

(6)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

(

苏州

)

集团有限公司及紫光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业务扩大所致。

(7)

营业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

(

苏州

)

集团有限公司营业税金

及附加增加所致。

(8)

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

(

苏州

)

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扩大

,

人员费

用等费用增加所致。

(9)

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整体业务扩展而增加的人员费用等费用以及研发投入

的增加所致。

(10)

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子公司紫光软件

(

无锡

)

集团有限公司计提坏账准

备减少所致。

(11)

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处置部分天地科技股票所致。

(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

(

苏州

)

集团有限

公司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控股股东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启迪控股”

)

与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紫光卓远”

)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

启迪控股向紫光

卓远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26,790,400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5

年

4

月

10

日

,

上述股份过户登记

手续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后

,

紫光卓远持有公司

26,790,400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

为公司的第一大

股东

;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205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

直接和通过全资子公司紫光卓

远合并间接共计持有公司

28,840,400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9%;

启迪控股持有公司

24,729,600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13,645,546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6.62%,

通过控股子公司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和启迪控股合并间接持有

53,570,000

股股份

,

两项合计持有公

司总股本的

32.62%,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

、

2015

年

1

月

21

日

,

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公司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目前公司

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上述工作

,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启迪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

１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将不从事任何与紫光股份

有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如果需

要开展有可能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产

生竞争的业务，将优先由紫光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开展和经营。（

２

）若启迪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产生关联交易，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将严格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予以充分披露；其关

联交易价格也将严格按照公允原则确

定，以保证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投

资者的利益不受损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作为控股股东

期间长期有效

按照承诺严格

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1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

股

比例（

％

）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

）

期末

账面值（元）

报告期

损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６００５８２

天地科技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３９９

，

６００ ０．０２％ ６

，

４８９

，

５０４．００ ８

，

９４４

，

３４６．５９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股份

００２３７３

千方科技

７６

，

８４７

，

０５３．９３ ３２

，

４６１

，

７２８ ６．４２％ ３２

，

４６１

，

７２８ ６．４２％ １

，

６６２

，

６８９

，

７０８．１６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增发

股份

合计

７８

，

０４７

，

０５３．９３ ３３

，

４６１

，

７２８ －－ ３２

，

８６１

，

３２８ －－ １

，

６６９

，

１７９

，

２１２．１６ ８

，

９４４

，

３４６．５９

2

、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称

初始投资

金额（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

）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

股

比例

（

％

）

期末

账面值（元）

报告期

损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北京绿创环保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

５５２

，

７８２．００ １１

，

８３５

，

５８２ １２．９４％ ６

，

１６３

，

５８２ ６．１６％ ６

，

５２２

，

８１２．２２ ５

，

４５３

，

３２１．６３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股份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７

，

５６４

，

５６０．００ ８

，

８５５

，

７６０ １４．６６％ ７

，

３７９

，

７６０ １２．２１％ ３２

，

７１６

，

３９９．１９ ３

，

９６０

，

８７０．１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和增发

股份

合计

５７

，

１１７

，

３４２．００ ２０

，

６９１

，

３４２ －－ １３

，

５４３

，

３４２． －－ ３９

，

２３９

，

２１１．４１ ９

，

４１４

，

１９１．７３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紫光股份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孙家

旭、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郝蕾、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夏雨

公司基本情况和未来发

展方向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8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15-037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

知

,

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在紫光大楼一层

116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副董事长齐联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董事

6

名实

到

6

名

,

符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逐项表决

,

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

一、通过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

:

赞成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南京紫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紫光云信息”

)

与

HGST Singapore Pte. Ltd.(

日立环球存

储系统新加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HGST

”

)

的与产品购买相关的协议

(

以下简称“协议”

),

紫光云信息将作为

HGST

的合作伙伴

,

由

HGST

向其销售相关产品。为保证紫光云信息上述业务的顺利开展

,

公司同意为紫光云

信息在上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协议相关附件下的付款义务及产生的所有交易项下的全部义务向

HGST

提

供连带保证责任

,

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

保证书的有效期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一年

,

承担的担保责

任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一年内所发生的最后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8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15-038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南京紫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紫光云信息”

)

与

HGST Singapore Pte. Ltd.(

日立环球存

储系统新加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HGST

”

)

的与产品购买相关的协议

(

以下简称“协议”

),

紫光云信息将作为

HGST

的合作伙伴

,

由

HGST

向其销售相关产品。为保证紫光云信息上述业务的顺利开展

,

公司拟为紫光云信

息在上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协议相关附件下的付款义务及产生的所有交易项下的全部义务向

HGST

提供

连带保证责任

,

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

保证书的有效期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一年

,

承担的担保责任

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一年内所发生的最后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

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京紫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

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

,

注册资本

:3900

万元

,

住所

:

南

京市秦淮区永智路

6

号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国云计算创新基地

A

栋

7

楼

,

法定代表人

:

章雷

,

主要经营

:

软

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

计算机系统设计、集成、安装、服务

;

信息系统操作、信息系统应

用、信息系统技术服务

;

电子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设计及施工

;

通信、监控、收费综合

系统工程施工

;

软硬件设计、制造、销售、咨询、服务

;

计算机数据录入、加工及存储服务

;

计算机咨询及服务

;

企业业务流程设计服务

;

企业内部管理数据库、企业业务运作数据库、企业供应链管理数据库服务等。公司

直接持有其

36.54%

的股权

,

通过控股子公司持有其

25.64%,

两项合计持有其

62.18%

的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885.82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896.36

万元

(

银行贷款

495.17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为

1,796.36

万元

),

净资产为

2,989.46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728.70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

630.42

万元

,

净利润为

-630.42

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2

、保证期间

:

自担保书生效之日一年内所发生的最后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3

、担保金额

:

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四、董事会对上述担保的意见

紫光云信息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主要从事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和云计算行业应用业务。公司董事

会认为紫光云信息所处行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

本次为其申请的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将有利于其进

一步开拓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务、拓展行业应用领域

;

加之其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可有效控制风

险

,

因此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担保。该公司其他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紫光云信息将以其所持

有的部分存货抵押给公司

,

作为公司向其提供担保的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03,000

万元

(

不含上述担保

),

占公司

2014

年末审计后的所

有者权益

(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

的

57.8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南京紫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16� � �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2015-039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

,

会议决定于

2015

年

5

月

5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发布了《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5-030),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

现发布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5

月

5

日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5

月

4

日

-2015

年

5

月

5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5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4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3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29

日。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人民东路

109

号公司面料事业部会议室。

5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

:

(1)

现场投票

:

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

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5

年

4

月

29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

11

、关于对

2014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进行确认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3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

年

-2017

年

)

》的议案

;

1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5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16

、关于电力公司收购合资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

17

、关于为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

18

、关于补充审议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13

、

14

、

15

、

17

为特别表决事项

,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

5

、

8

、

10

、

11

、

12

、

13

、

15

、

16

、

17

、

18

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亲临公司办理登记手续或者以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5

年

4

月

30

日至

2015

年

5

月

4

日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00-11:00,

下午

13:00-17:00

。

3

、登记地点

: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旷达路

1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4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4)

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5

年

5

月

4

日下午

5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5)

上述资料

(

授权委托书及回执见附件

)

需要同时送到或传真至公司

,

并在开会现场交回原件。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5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4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5

日

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

二

)

投票方法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1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516

(2)

投票简称

:

旷达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5

月

5

日的交易时间

,

即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4)

在投票当日

,

“旷达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代表议

案

2,

以此类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

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

元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１．００

２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２．００

３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４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对

２０１４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进行确认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５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５．００

１６

关于电力公司收购合资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１６．００

１７

关于为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７．００

１８

关于补充审议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８．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数量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

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2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4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5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股东

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

: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相

关信息并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服务密码可以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服务密码激活

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

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0755-88666172/88668486?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ca@szse.cn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0755-83991192/83991182

③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知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④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⑤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

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⑥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⑦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投票规则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它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表决时

: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1

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

以

股东对议案

1

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未投票表决的议案

,

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

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再对议案

1

投票表决

,

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六、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6:00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七、其他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

二

)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

三

)

会务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

1

号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

:213179

联 系 人

:

徐秋、陈艳

联系电话

:(0519)86159358

联系传真

:(0519)86549358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附件

1: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参加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

(

本人

)

承担。

委托人

(

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９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１１

关于对

２０１４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进行确认的议案

１２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５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３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的议案

１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５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６

关于电力公司收购合资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１７

关于为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８

关于补充审议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附注

:

1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的表决做出明确指示

,

则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

、如欲投赞成票议案

,

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3

、授权委托书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

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

2:

回 执

截至

2015

年

4

月

29

日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

参加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

股东帐户

:

股东名称

:(

签章

)

注

:

请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2015

年

5

月

4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

传真号码

:0519-86549358)

。授权

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516� � �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2015-040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站项目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电力子公司设立合资项目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全资子公司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50.00

万元与无锡

市越众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就“云南一期

30MW

光伏发电项目”共同组建合资项目公司进行开发投资。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4

月

25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

电力全资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2015-038)

。

经工商部门核准

,

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完成了上述电站项目公司的工商注册

登记手续

,

取得了通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

名称

:

通海旷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

注册号

:530423000206888;

住所

: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河西镇集贸市场

(

服务公司二楼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许建国

;

注册资本

:

伍佰万元整

;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经营范围

: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

;

光伏发电电力的生产

;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咨

询、推广和服务

;

光伏农业应用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成立日期

:2015

年

04

月

27

日

;

营业期限

:2015

年

04

月

27

日至

2045

年

04

月

26

日。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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